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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商务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息息相关，对电商平台在知识产权侵权中的注意义务进行深入研究，不

仅可以促进法律贯彻执行，还能使电商平台真正发挥第三方主体保护知识产权的职能。通过分析电商平

台知识产权注意义务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司法者在判定电商平台的注意义务时，应当明确注意义务应

当包含审查义务，将不同类型电商平台灵活适用不同层次的注意义务，明确有效通知的要件。推进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下，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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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duty of care of e-commerce platform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
ment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but also enable e-commerce platforms 
to truly play the function of third-party subjects to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y analyzing 
the real problems of the e-commerce platform’s duty of car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t is pro-
posed that when judging the duty of care of the e-commerce platform, the judiciary should mak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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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 that the duty of care should include the duty of review, apply different levels of duty of care 
flexibly to different types of e-commerce platforms, and make clear the elements of effective notifi-
cation. This will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industry under the intellec-
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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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信息化时代，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已经深刻改变了传统的商业交易方式，成为全

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也日益突出，给权利人带来了严

重的损失。电商平台作为信息中介，不仅促进了商品和服务的交易，也成为了知识产权侵犯行为的滋生

温床。线下假冒、盗版的商品借助电商平台，可以迅速在全国各地传播，侵害了众多知识产权持有者的

合法权益。为了更好地规范电商平台的行为，维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明确电商平台的注意义务显

得尤为重要。本文旨在深入研究电商平台在知识产权侵权中的注意义务，探讨其法律责任及现实困境。

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电商平台的特征，提出灵活适用不同层次的注意义务的建议，以期为电商平台的合规

运营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只有通过法律、行业自律以及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形成有效的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推动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实现技术创新与公平竞争的双赢局面。 

2. 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注意义务界定 

当在电商平台发生知识产权侵权时，电商平台往往会因为存在过错，而承担直接或间接侵权责任，

网络平台若因为自己主动售卖，发布广告等行为侵犯了知识产权应当属于直接侵权行为，若是由于平台

用户的行为侵犯了知识产权，平台方可能会因为存在过错构成间接侵权，也就是基于“帮助行为”发生

的，其间接责任是基于他人直接侵权行为所产生[1]。而过错的关键便是注意义务，当电商平台未能履行

其注意义务时，便存在过错，可能导致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注意义务，是指经营者所承担的，在一般意义上确保他人安全，不得造成损

害的义务，以及由此产生的特定注意责任。这种义务与英美法系中针对特定情况的过失责任有所不同，

更加接近于德国法律中的一般注意义务，常被称为“第四小总则”的交易安全义务。同时可以简单地将

注意义务解释为：如果有行为人能够合理推测自己的行为有侵害他人权利的可能，那他就具有了对权利

受损人的防止危险发生的义务，如果这种义务没有得到履行，或者说该义务没有得到充分的履行，导致

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就应当对该损害结果承担过失责任[2]。 
平台注意义务是区别于其他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之外的特殊义务，产生依据多样化，是依据法律、

合同和先行的行为而承担的相关法律义务，是为了避免对知识产权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因此，

平台注意义务是基于法律、合同和先承担相关义务的基础上产生的。具体地说，作为管理者的电商平台

在经营电商平台的过程中，平台一旦开启电商交易，那么在电商平台上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也随之开启，

因此，作为管理者的电商平台在经营电商平台的过程中，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平台方在知道其管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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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台中存在侵权风险或是侵权行为的情形下负有采取一定行为来避免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的义务，否

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3. 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注意义务存在的现实问题 

3.1. 注意义务与审查义务模糊 

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并没有理清审查义务与注意义务，早期有学者认为审查义务不等同于注意义务，

而且电商平台并不用承担审查义务，因为审查义务较为繁重，会增加电商平台的维护成本，不利于电商

行业的发展，这种观点认为审查义务十分繁重，认为审查义务意味着电商平台必须对平台用户上传的内

容积极采取合理的措施逐条审查，并对上传者是否有合法完整的授权文件进行审查[3]；注意义务是指电

商平台在能够并应当发现商品侵权的情况下，及时作出侵权行为的规定，这就说明如果电商平台要承担

审查义务，将会极大提高电商平台承担的义务，增加网络服务商的维护成本[4]。也有学者认为，注意义

务应包含审查义务，从法律逻辑上来说，将审查作为强化版本的一种注意义务，仍可从合理的注意义务

标准推导出来，认为无论是注意义务还是审查义务，都是基于对侵权事实所能发现并制定的[5]。两者无

论从内容上还是法律上的效果上都是没有差别的。关于注意义务是否包括审查义务，尚存在争议。 

3.2. 不同模式的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注意义务未区别 

电商平台的商业模式主要包括三种：一种是平台完全自营，平台背后的经营者为了销售自己生产的

产品，只是将线上交易平台搭建起来；二是平台进行混业经营，他一方面提供发布商品图片文字信息服

务和结算服务，作为第三方在平台内为商家与线下买家进行线上交易，一方面自己也将商品销售给线下

买家或者在平台内提供付费服务，有两种收入途径；第三，平台仅提供平台内商户与消费者交易的相关

技术服务，完全作为独立的第三方。 
比较“自营型电商”与“平台型电商”其区别主要在于其经营模式的性质。在“自营型电商”中，电

商平台自身充当卖家角色，其供货、仓储和盈利均由电商平台自行负责；而在“平台型电商”中，电商平

台仅充当“中介”角色，提供买卖双方进行交易的平台空间。由于两者性质的不同，当电商平台上的商

品或服务构成知识产权侵权时，所应承担的注意义务程度及法律责任也有所区别。对于标有“自营”字

样的商品，一般消费者可能将其理解为由电商平台自主经营，因此对此类商品的信任度较高，从电商平

台的角度来看，标明“自营”的商品实际上是以电商平台经营者的名义开展经营活动，电商平台对此应

有更高的控制与识别能力，因此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应根据其经营模式的性质进行区分和判断，以

维护知识产权的合法权益。 

3.3. 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注意义务过错要件的判定标准模糊 

注意义务要求电商平台收到权利人以书信、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的侵权通知，及时采取删除、

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但是对于什么通知才符合有效通知标准尚且没有达到统一[6]。 
当知识产权持有人向电子商务平台发出通知时，“通知–删除”规则的争议主要集中在通知需包含

哪些具体内容，电子商务平台是否必须基于权利人提供的初步证据进行深入审查，以及何种条件下权利

人发出的通知才算有效。这些都没有明确的界定。 
一些学者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收到不符合具体要求的通知后，只要过错的内容未被进一步验

证和探究，无法发现侵权行为就不应被认定为未尽注意义务，自然也不能算作“明知”。然而，如果网络

服务提供者仅仅以通知不符合具体标准为理由忽视通知中提到的侵权事实，这种态度显然不符合理性管

理者的责任，说明其在主观上存在过失。在裁判过程中，“通知”方的保护范围正在扩大，并且对于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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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效力的认定趋向于实质性要件，以更好地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从而有效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另

外，当网络服务提供者收到“不合格通知”时，尽管该通知未产生法律效力，依然不应忽略其网络服务

产品中可能存在侵权内容的现实。因此，网络服务提供者需有责任向权利人及时发出通知，告知其原通

知不满足相关要求，并约定整改期限以便重新发送通知。如果权利人在重新发送通知后能够确保符合相

关要件，那么该通知应被视为合法有效，届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删除、断开或屏蔽等相应义务[7]。 
从司法实践案例来看，大部分电商平台通常将自身义务定位为形式审查义务，以一般普通人的认知

为标准。客观地说，如果要求电商平台对所有证据均进行实质审查，一方面会导致平台运营成本急剧上

升，妨碍电子商务行业发展；另一方面，平台作为民事主体，难以要求知识产权部门提供相关材料，实

现实质审查。所以，如果要求电商平台对所有的初步证据均要实质审查，可能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但若

不加以区分，对于所有初步证据均仅承担形式审查义务，又会导致平台注意义务过轻，特别是在当前材

料造假成本低的背景下，容易导致恶意投诉增加，同时让初步证据的审查流于形式[8]。 

4. 完善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注意义务的建议 

4.1. 注意义务应当适度提高包含审查义务 

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平台获得了更多的竞争优势与经济收益，理应承担更大的侵权风险，应当

承担审查义务。电商平台作为理性的参与者，在权衡经营成本和收益后，通常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一

方面，该平台的盈利模式多种多样，包括从线上交易中提取佣金、为平台内商家提供信息发布及支持服

务、自营产品销售，以及为商家投放广告等多种方式来获取收入。特别是针对付费推广和流量支持的电

商平台，能够直接获得可观的收益。另一方面，网络交易的特点是具有延迟性，即消费者付款后，款项

会先汇入电商平台的账户，只有在消费者确认收货或达到规定的自动确认期限(如淘宝平台的 15 日标准)
后，才能将款项转交给商家。这意味着在这种模式下，电商平台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运用大量现金流进行

资金运作。此外，电商平台在涉及侵权商品的交易中也会获取一定的利益，例如通过向侵权商品提供增

值服务来赚取收益。然而，与丰厚的利润相比，电商平台面临的违法成本相对较低，监管机构对其平台

内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监管和惩罚力度不足。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考虑到平台获得了更多竞

争优势和经济利益，理应承担更大的侵权风险，并提高其注意义务。 
电商平台还承担着维护市场秩序的任务，电商平台在现代商业活动中占据核心地位，提高其知识产

权注意义务，有助于维护市场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使得侵权行为的成本高于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侵

权行为的发生，保护商家的合法利益。同时若平台能够有效落实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将会提高消费者对

平台的信任感和认同感，促进电商平台的可持续发展。 
注意义务和审查义务分属事后与事前两个维度，在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和维护市场秩序等多方面原因

下考虑，电商平台需要承担起事前事后的义务，应当提高注意义务的程度，使得注意义务能够包含审查

义务。 

4.2. 根据电商平台的类型确定不同程度的注意义务 

根据平台的经营模式应当适当提高“平台型电商”的注意义务，因为“自营型电商”一般由平台统

一管理，经过严格审核筛选，平台对法律规定了解较多，侵权成本较高，实际发生侵权的情况较少，而

“平台型电商”仅仅是提供一个平台，平台内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平台内的经营者，侵权行为可匿名进行，

使得侵权者难以被发现更难被追踪和起诉，而且个体和个人的法律和知识产权的认识不足，容易提高侵

权的风险，是侵权发生的重灾区，所以适当提高“平台型电商”的注意义务将会有效减少侵权行为。 
电商平台的注意义务程度应根据其平台性质而定，对于标有“自营”字样的商品，一般消费者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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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理解为由电商平台自主经营，因此对此类商品的信任度较高，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看，标明“自营”

的商品实际上是以电商平台经营者的名义开展经营活动，电商平台对此应有更高的控制与识别能力，因

此应承担更具体的注意义务，甚至说是更高的处罚。 
2022 年，欧盟通过了《数字市场法》，该法案具有显著的创新性和前瞻性，旨在有效防止电商平台

上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我国可以通过借鉴该法案对不同规模电商平台企业划分不同注意义务的做法。

根据电商平台类型、数量、营业额、用户数量等多项因素进行全面评估，将电商平台经营者划分为核心

平台、次核心平台和普通平台三类，并建立不同类型的综合注意义务责任体系，以促进电商经济的健康

发展[9]。 
同时电商平台的规模和市场地位也是决定其注意义务程度，以及如何履行注意义务的重要因素。平

台在市场中的地位，即其在业界的影响力和地位，市场地位较高的电商平台在法律层面可能会受到更高

的监管和注意义务的要求。 

4.3. 明确有效通知的要件 

有效通知应当从模糊走向明确，从形式要件补充至实质要件。具体应当包含：1. 通知主体应当适格，

权利人的侵权通知内容应当包含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包括：权利人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由自

由代理人发出侵权通知的，还应当要包括权利人的授权信息。这样可以便于电商平台确认权利人和通知

人的身份，以及方便对证据进行核对，同时保证电商平台与权利人进行联系，若电商平台收到的通知不

能明确权利人或无法与之联系，即使不采取措施也不违反其义务[10]。2. 通知事项应当明确，通知中应

当包含：侵权商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该通知应足以使电商平台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电商平台若无法从

侵权通知中获取侵权内容和名称及网络地址，将会增加极大的搜寻成本。若通知中无法定位侵权内容，

则电商平台无需采取后续措施。在实践中，有权利人因通知误写网址，导致链接无法打开，而判决电商

平台不存在过错的情况。3. 通知内容应当真实，通知中应当包含证据材料，以及对于侵权通知真实性的

声明。证据材料可以分为侵权证据和权属证据，侵权证据是指侵权行为侵害了通知人权利的证据，而权

属证明则是证明自己所享有权利的证据，两者同时具备时才可构成合格通知。而真实性声明一直是我国

多数规范性文件列为合格通知的必要要件。 
对于包含了以上所有条件的通知应当认定为是有效通知，且电商平台应当对满足了以上条件的通知

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而非形式性的审查。虽然理论上要求电商平台对通知进行实质性审查会消耗大量成

本，增加电商平台的运营成本，阻碍电商的发展。但满足所有条件的通知其实在审查中并不会消耗电商

平台工作人员的大量时间，因为满足条件的通知其内容、指向都比较明确。只有进行实质性审查才会减

少错误通知和恶意投诉，通过深入分析通知中的初步证据，电商平台可以准确地判断是否存在侵权行为，

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随着电子商务行业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电商平台作为行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责任和义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电商也应当从最开始的蓬勃发展转变为更规

范的发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电商平台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时，需明确其注意义务，承担起相应的法

律责任。由于电商平台的商业模式多样，合理的责任设定对于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知识产权至关重要。

本文建议在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指导下，强化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责任，特别是要结合不同类型平

台的特征与运作模式，区别对待。同时，明确有效通知的要件，将对提高平台履行注意义务的标准具有

重要意义。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提升消费者对平台的信任，而且能有效遏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推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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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信息化时代，我们期待通过法律的完善，推动电商平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

积极作为，从而实现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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